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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 

會務發展委員會組織及辦事細則 

本會 109 年 11 月 10 日第四屆第四次理事會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制定依據) 

臺中市會計師公會會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係依據臺中市

會計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專務委員會組織規程訂定之。 

第 二 條 (組織)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二十一人，由理事會就會員中遴選之，任期同該屆

理事任期。遇有出缺時，由理事會遴選遞補，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委員組織委員會，由理事會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一至四

人，主任委員因事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位副主任委員代理之。 

本委員會得由理事會指定執行長一人，由主任委員指定副執行長一至四

人。 

第 三 條 (定期會議召集及決議方法) 

本委員定期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應二位以上委員之請求隨

時召開臨時會議，會議之召開和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本委員會定期會議，部份委員之出席得以通訊軟體視訊方式與會討論及

決議，惟以視訊方式參加會議，人數不得超過五人，以視訊會議方式參

加會議委員視為親自出席。 

第 四 條 (臨時會議決議方法/電子方式) 

非定期會議召開期間，主任委員得視需要，隨時召開臨時會議。 

為即時推動本委員會任務，上開臨時會議得採用通訊軟體或電子公函方

式徵詢各委員之卓見，如獲各委員半數以上惠覆並獲致共識，視同臨時

會議決議通過，得據以籌辦相關工作任務，簽報理事長核定。 

第 五 條 (工作事項) 

本委員會依規程所訂工作事項如下： 

一、本會章程、組織及有關規定之研擬與建議事項。 

二、會計師業務之宣導、推廣、維護事項。 

三、非會員執行業務之檢舉事項。 

四、辦理會計師業務之研習事項。 

五、其他有關會務發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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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任務分組) 

本委員會依工作事項分組如下: 

一、議事組: 

1.負責會員大會、新春團拜等之舉辦和議程安排。 

2.本委員會活動中關於會議、晚會或晚宴性質之活動舉辦和議程安

排。 

3.配合其他委員會活動中關於議程安排相關活動之協助。 

4.其他由理事會或理事長交辦性質相近事項。 

二、活動組: 

1.會計師節活動、秋冬旅遊活動之實勘、規劃和籌辦。 

2.其他會員國內外旅遊及自強活動等之舉辦。 

3.配合其他委員會活動與旅遊相關作業之協助。 

4.增進本會會員福利、與外界廠商洽談合作或本會刊物刊登廣告事

項。 

5.其他有關會務發展事項。 

三、推廣組: 

1.本會會員事務所與大專院校實習生媒合作業。 

2.向下扎根、校園推動有助會計師形象、人才培育、獎學勵學、急

難救助事項。 

3.配合其他委員會活動中與校園有關之活動作業協助。 

4.公會對外宣導、會計師形象建立、推廣、維護及聯誼事項。 

四、輔導組: 

1.新進會計師對公會組織功能介紹及鼓勵參與公會活動之推動。 

2.新進會計師執業之協助輔導。 

3.資深會計師聯誼事項之舉辦。 

4.其他會計師業務之研習事項。 

5.配合各區會計師聯誼會成立，鼓勵會計師(含新進會計師、資深會

計師)參加之推廣協助作業。 

6.依專業教育種子教師養成與轉訓辦法所訂制度，人才庫建立管

理，申請案之初審輪派，理事長或各專務委員會交辦種子教師之

選派作業、分享課程作業等相關行政事項。 

7.非會員執行業務之檢舉事項。 

第 七 條 (任務分組之組織運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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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別成員以本委員會委員參與組成為原則，但不以此為限﹔委員一人

以加入二個任務組別為限。 

惟如任務專長或便利性上之必要，得經委員會同意後遴選非委員之會員

或其他具任務上專長人士參與任務。 

各組設組長一人，由本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任為原則，必要時得委派其

他委員擔任，並配置副執行長一人協助任務推動。 

各組別除組別開會通知外，不得單獨對外發文、組別之會議以組長為召

集人，惟會議旨在形成共識為目的，形成共識後，仍應移交建議案由本

委員會討論決議之。 

組別推動活動年度表現績優者，得敘明績效事由，經委員會決議後提報

理事會決議予以表揚。其績效指標由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擬定，報委

員會決議後，簽報理事長核可後實施。 

第 八 條 (委員出席規範) 

本委員會委員連續二次缺席定期會議，應由主任委員提報理事會解聘，

並由理事會另聘之。 

第 九 條 (列席陳述意見)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議案有關人員列席陳述意見，列席人員如非會

計師，得酌支車馬費。 

第 十 條 (通知署名) 

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其發布公報或決議事項，須簽報本會理事長核定

後以本會名義行之。 

本委員會決議或通知會員事項，以理事長及主任委員聯署決定之，但如

涉及理監事會及會員大會職權，仍應報請理監事會及會員大會議決之。 

第十一條 (議事錄呈報/寄送) 

本委員會議事錄，應於會後一周內呈報理事會，並分發各委員。 

前項分發得以通訊軟體公告方式或電子郵件寄送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行政人員) 

本委員會之職員，由本會調派兼任之。負責會議紀錄、文書處理及其他

行政事務。 

第十三條 (年度預算之提出) 

本委員會應於每年五月底前編列下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提交委員會議

通過後，報請理事會編入本會年度預算統籌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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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總預算之形成，應由各任務分組別，依據任務需求提出。 

第十四條 (年度活動預算支用基本原則) 

一、於預算範圍內執行工作，不用提報理事會通過，於理事會列入報告

案。 

二、超支部分，若有充分理由可提請理事會通過。 

三、預算超支提理事會前，盡量尋找其他委員會合辦活動，來共同分攤

經費，分攤方案經其他委員會通過者，免再經理事會通過，於理事

會列入報告案。 

第十五條 (彈性預算原則) 

為擴大會員參與活動，本委員會年度活動績效衡量以擴大會員參與為目

標，如年度活動預算超支之原因為會員報名人數增加或所邀各級長官出

席增加所致，視為有充分理由，得簽報理事長審酌全會整體預算情況核

定後，據以籌辦相關工作任務，並列入理事會之追認事項。 

第十六條 (決議定期通案化原則) 

凡理事會決議案或委員會各決議案涉及本組織及辦事細則或其他本委

員會執掌相關任務辦法之修正、擴充、解釋和增補而具備通案性質者，

為便日後同一事件遵循上之便利性，應定期依據決議修改本細則，並報

請理事會通過。 

第十七條 (實施) 

本組織規程經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